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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限於出租人依法不得收回耕地之情形，出租人依法既不得收回耕

地，限制出租人之締約自由，而賦予續約義務，乃為避免租佃契約陷於

不確定之狀態，並未於不得收回耕地之諸種事由之外，另行增加耕地出

租人不必要之負擔，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則及第十五條保

障財產權之規定尚無不符。

釋字第五八一號（93.7.16.）

【解釋文】

「自耕能力證明書之申請及核發注意事項」（以下稱注意事項）係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內政部為執行土地法第三十條之規定

（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刪除）所訂定。七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修正之

注意事項第四點規定，公私法人、未滿十六歲或年逾七十歲之自然人、

專任農耕以外之職業者及在學之學生（夜間部學生不在此限），皆不得

申請自耕能力證明書，致影響實質上具有自任耕作能力者收回耕地之權

利，對出租人財產權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

原則以及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不符，上開注意事項之規定，

應不予適用。本院釋字第三四七號解釋相關部分應予變更。

【解釋理由書】

內政部七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修正之自耕能力證明書之申請及核

發注意事項第四點，乃系爭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雖該注意事項已於

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停止適用，並於八十九年二月十八日廢止，因有

保護聲請人基本權利之實益，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

項第二款之規定，應予受理，合先敘明。

私有農地所有權之移轉，其承受人以能自耕者為限，又收回出租

農地自耕，出租人須有自任耕作之能力，分別為土地法第三十條（八十

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刪除）、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

所明定。內政部基於主管機關之權限，為執行上述法律及農業發展條

例等規定，於六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訂定自耕能力證明書之申請及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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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注意事項（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停止適用、八十九年二月十八日廢

止）。七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修正之注意事項第四點規定，公私法人、

未滿十六歲或年逾七十歲之自然人、專任農耕以外之職業者及在學之

學生（夜間部學生不在此限），皆不得申請自耕能力證明書，增加農地

承受人及欲收回出租農地之出租人證明其具有自任耕作能力之困難，

致影響實質上具有自任耕作能力者承受農地或收回耕地之權利，對人

民財產權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尚非僅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之

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

以及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不符，上開注意事項之規定，應不

予適用。

七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修正發布之上開注意事項第三點第四款

規定：申請人之住所與其承受農地非在同一或毗鄰鄉（鎮、市、區）

者，視為不能自耕，不准核發證明書，但交通路線距離在十五公里以內

者，不在此限。此項規定嗣於七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修正為第六點第一

項第二款，其內容為：承受農地與申請人之住所應在同一縣市或不同縣

市毗鄰鄉（鎮、市、區）範圍內者，始得核發證明書，未考慮現代農業

機械化及交通工具機動化之因素，致影響實質上具有自任耕作能力者

承受農地或收回耕地之權利，與憲法第二十三條及第十五條意旨不符，

本院釋字第三四七號解釋相關部分應予變更。至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第一

項第一款規定，與憲法第十五條保障財產權之規定並無違背，業經本院

釋字第五八○號解釋在案，併此指明。

釋字第五八二號（93.7.23.）

【解釋文】

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就刑事被告而言，包含其在訴

訟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刑事被告詰問證人之權利，即屬該等權利

之一，且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

罰」之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之權利。為確保被告對證人之詰問權，證

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




